附件

	阜康市农业地表水水费征收标准

	项目
	作物类型
	土地性质
	亩均用水量

（m³/亩）
	水价标准

（元/m³）

	定额（计划）内
	粮食作物（专指小麦）
	不区分土地性质
	350
	0.17

	
	除小麦以外的其他作物
	二轮承包土地（含定居牧民饲草料地、5%机动地）
	350
	0.39

	
	
	非二轮承包土地
	350
	0.78

	
	园林
	农村房前屋后林木、农村道路林、农田防护林、生态林、退耕还林、特色林果基地、其他产权归个人所有的林业
	新一轮退耕还林定额为50m³/亩，其他林地为150m³/亩，酿酒葡萄为500m³/亩
	0.39

	
	
	城市绿化
	
	0.39

	超定额（计划）外超出部分


	所有作物（含园林）
	超定额（计划）不足50%（含50%）
	二轮承包土地
	350-525（含525）
	0.585

	
	
	超过定额（计划）50%不足1倍（含1倍）
	
	525-675（含675）
	0.78

	
	
	超过定额（计划）1倍以上
	
	>675
	0.975

	
	所有作物（含园林）
	超定额（计划）不足50%（含50%）
	非二轮承包土地
	350-525（含525）
	1.17

	
	
	超过定额（计划）50%不足1倍（含1倍）
	
	525-675（含675）
	1.56

	
	
	超过定额（计划）1倍以上
	
	>675
	1.95

	备注：城市绿化用地表水按水资源分配方案分配水量执行0.39元/m³水价，超出部分实行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。




